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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法律顾问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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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美国白宫法律顾问是总统在国会授权下建立的。该制度始于罗斯福时期，
并在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美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变化中发展起来。随着总统权力的扩张，白宫
法律顾问的职责范围也随之扩大，并在总统决策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作为美国现代

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宫法律顾问广泛参与到总统事务中，协助总统及其行政

班子应对各种国内外挑战，为其行动提供宪法上的支持。由于其重要性，许多国家都相继

建立起了国家首脑法律顾问制度。该制度对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关键词：白宫法律顾问　国家治理体系　总统职权　美国宪政

吴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现阶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两大总目标之一，也是我国

现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所发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回应。这一目标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治理思维方式，形成以制度

化、体系化、系统化、法治化为其核心的现代治理路径。〔１〕 在思考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

系道路的时候，适当地放眼域外，对法治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加以考察，是十分有必要的。

自２０世纪中期，现代化、信息化与全球化高速发展，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与社会矛盾趋于复杂。为应对挑战，美国总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和完善了以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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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美国国会法律图书馆全球法律研究中心资深外国法专家张岚女士及其同事，为本文提供了全面翔实的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概念。在《决定》第一部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第九部分也提到：“建

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该体系以总统行政办公室（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简
称ＥＯＰ）为中心，下设白宫办公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ｆｉｃｅ）。同时，总统在白宫办公厅下设立
了白宫法律顾问（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以满足美国法治传统与制度理性的要求。

白宫法律顾问又被称为“总统的律师”，他们直接服务于总统。近些年来几乎所有影

响美国的重要宪政事件都有其身影。如奥巴马所言，这些“内部顾问（ｉｎ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
作为总统唯一可靠的法律意见来源，已经成为总统核心幕僚团的成员，在政府决策中发挥

着重大作用。〔２〕 本文期望通过对于美国白宫法律顾问制度的研究，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提供借鉴。

二　白宫法律顾问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自美国建国以后直至２０世纪初，总统并没有专属的法律顾问。〔３〕 依据１７８９年《司
法法（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Ａｃｔｏｆ１７８９）》，〔４〕新设立的司法部长（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５〕负责向总统和
其他内阁成员提供法律咨询。

总统获得法律意见的另一个渠道是法院，各州法官经常为总统出具所谓“咨询意

见”，但联邦法院除外。１７９３年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代表华盛顿总统致函联邦最高法
院，希望大法官解释１７７８年的《美法条约》。公函列出了２９个具体问题。杰伊首席大法
官和其他联席大法官认为，杰弗逊的这一请求超过了联邦法院的职权范围。根据宪法授

权，联邦法院只处理对立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引发的问题。因此，最高法院答复：“宪法为

政府三大部门设定的分界线———要求它们在某些方面互相制约监督———我们只是终审法

院法官———上述界限可以作为有力依据，阻止我们逾越司法权限，作出答疑解惑的不当

之举。”〔６〕

进入２０世纪后，伴随总统行政权的扩张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白宫法律顾问
制度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作为总统的直属机构，白宫法律顾问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罗

斯福的“新政”改革。１９３９年国会通过了《政府重组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ｏｆ１９３９）》。〔７〕

依据第三章规定：“总统有权设置行政助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职位，并为其规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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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２０１１年６月２日声明，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１／０６／０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ｂａｍａ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ｎｅ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ｋａｔｈｒｙｎｒｕｅｍｍｌｅｒ，访问时间：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
依据传统，司法部长是总统和政府的法律顾问。在罗斯福之前，美国总统在长时间内一直没有直属的行政机构。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ｐａｃｅｓ．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８．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该职位也译为联邦总检察长，由１７８９年《司法法》设立，是一个非全职性职务。直至１８１４年才成为总统内阁成
员。其任务是为美国国会和总统提供法律咨询，但随着美国官僚机构的扩大，工作量的增加，至１８１９年时已不
堪重负，无法继续充当国会和政府的法律顾问。因此，１８７０年７月１日美国设立司法部。在司法部长（总检察
长）之下，另外设置司法部副部长（Ｓｏｌｉｃｉ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其任务是在法律纠纷中在联邦最高法院代表美国政府，不
过在比较重要的法律案件中，仍由司法部长（总检察长）出席审判。参见《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６页。
［美］琳达·格林豪斯著：《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何帆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页。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３７．也可参考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Ｍｏｓｈｅｒ，
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ＮｅｅｄｓＨｅｌ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８８，ｐ．２３．



责。”〔８〕这为白宫法律顾问的创设提供了法律依据。〔９〕

为了打造一个高效权威的总统直属机构，罗斯福总统邀请好友塞缪尔·卢瑟曼

（ＳａｍｕｅｌＲｏｓｅｎｍａｎ，１９４３－１９４６年担任白宫法律顾问）法官加入这个团队。〔１０〕 该职务创
设之初没有明确的职责，也没有运作模式可以借鉴。顾问和总统本人对这个机构未来的

发展都没有清晰的设定。因此，该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许多曲折。一般研究者将

白宫法律顾问的发展分为“总统特别顾问”和“专业法律顾问”两个阶段：

（一）总统特别顾问（１９４３－１９７１年）
这期间白宫法律顾问的头衔是“总统特别顾问（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该

名称体现出临时、非常规以及实验性质。与此相伴的是职责的不确定以及团队规模上的

限制。

１．多变的职务名称

作为法律顾问制度的奠基人，卢瑟曼来到华盛顿后被授予的职位是“总统特别顾

问”。〔１１〕 此后历届总统都采用这一名称，直至约翰逊政府时期，梅耶·弗雷德曼（Ｍｙｅｒ
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担任白宫法律顾问）被授予“总统法律顾问（Ｃｏｕｎｓｅ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一年后，迈克菲森接替他的职位，名称又变回了“特别顾问”，并直至其任期结
束。〔１２〕 尼克松当选初期，首席助理约翰·厄立希曼（ＪｏｈｎＥｈｒｌｉｃｈｍａｎ，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担任
白宫法律顾问）被授予“白宫法律顾问”的头衔。〔１３〕 在这一时期，“特别顾问”的头衔更多

的是意味着一种荣誉的而非职位。

２．不确定的职责

很长一段时间内，白宫法律顾问的职责都没有明确。在实际工作中，他的大部分时间

忙于总统的各种公共事务，如起草向国会递交的文件以及政策讲话，法律事务只占很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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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ＩＩ，Ｃｈ．３６，５３Ｓｔａｔ．５６１（１９３９）．
参见 Ｐａｒｔ１ｏｆ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ｏ．１．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ｗｓ／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ｐｉｄ＝
１５７４８＆ｓｔ＝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ｔ１，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日。
卢瑟曼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时就与他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被人们称为“州长的法律顾问”。１９３２年被
罗斯福任命为纽约高等法院（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法官之后，Ｒｏｓｅｎｍａｎ继续为罗斯福提供法律意见。有关
他的生平，参见 ＳａｍｕｅｌＢ．Ｈａｎｄ，ＣｏｕｎｓｅｌａｎｄＡｄｖｉｃｅ：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ＳａｍｕｅｌＩ．Ｒｏｓｅｎｍａｎ，Ｇａｒｌ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１９７９，ｐｐ．７２－７９。
根据克利福德的回忆，罗斯福总统曾考虑用一个更为确定的名称“总统法律顾问（Ｃｏｕｎｓｅ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将该
职务常规化。但遭到司法部长巴德勒的反对，在他看来“该职位会削弱司法部长作为总统首席法律顾问的职

能”。参见 ＣｌａｒｋＣｌｏｆｆｏｒ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Ｃｏｕｎｓｅ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Ｍｅｍｏｉｒ，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ｐ．５４．以及
ＤａｎｉｅｌＭｅａｄ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ｈ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８０，ｐ．１３０。
根据该书的描述，司法部长巴德勒告知罗斯福基于宪法向总统提交法律意见的权利归属于司法部长，罗斯福对

此表示赞同，因此直至巴德勒前往墨西哥之后才公布卢瑟曼的任命。

“总统需要特别顾问，如同杜鲁门政府中的克利福德，肯尼迪政府中的Ｓｏｒｅｎｓｅｎ与麦克·菲德曼，约翰逊政府中
的怀特，现在轮到了我。”ＬｙｎｄｏｎＢ．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ＶａｎｔａｇｅＰｏｉ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Ｈｏｌｔ，Ｒｉｎｅｈａｒｔａｎｄ
Ｗｉｎｓｔｏｎ，１９７１，ｐ．２７３．
之后，总统又将同一头衔授予三名独立的顾问。事实上，这三名“特别法律顾问”（ＭｕｒｒａｙＣｈｏｔｉｎ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ｏｌ
ｓｏｎ与ＨａｒｒｙＤｅｎｔ）主要忙于政党政治，工作范围并不涉及任何法律与政策问题。在迪恩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３年担任法
律顾问期间，“特别法律顾问”Ｃｏｌｓｏｎ与Ｄｅｎｔ并没有就任何法律问题向总统提出过建议。参见ＪｅｒｅｍｙＲａｂｋｉｎ，Ａｔ
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Ｓｉｄ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ｖｏｌ．５６，Ｎｏ．４，１９９３，ｐ．６３。



部分。在卢瑟曼看来，自己与其说是白宫法律顾问倒不如是总统讲话的起草人更为贴切。

他的继任者们也大都面临相似的情况。克拉克·克利福德（Ｃｌａｒｋ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１９４６－１９５０年
担任总统法律顾问）参与了杜鲁门政府大部分的政治性事务。〔１４〕 特奥多尔·索伦森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担任白宫法律顾问）在肯尼迪作为参议院议员时就是
其首席助手，进入白宫后，他仍然负责起草总统讲话稿，并为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在内的白

宫重大决策提供咨询。〔１５〕 约翰逊总统的“特别顾问”哈利·迈克菲森（Ｈａｒｒｙ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担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工作范围也几乎涉及到所有白宫事务。〔１６〕

在这一阶段，白宫法律顾问们一直遵循着卢瑟曼确立的模式。“特别顾问”们与其说

是律师，不如被认为是总统的亲信。他们是与总统关系紧密的私人朋友，深受信赖，其职

责涉及到白宫的所有事务，为总统提供咨询意见。

（二）专业法律顾问（１９７１年至今）
白宫法律顾问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始于１９７１年，尼克松总统任命约翰·迪恩（Ｊｏｈｎ

Ｄｅａｎ，１９７１－１９７３年担任白宫法律顾问）为“总统法律顾问（Ｃｏｕｎｓｅ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这个时期白宫法律顾问逐渐摆脱职责模糊，层级不清的特点，向专业化、团队化和稳定化

发展。

１．专业化趋势
迪恩与之前的“特别顾问”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在于任命之前与总统没有任何私人关

系。他是一个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人脉和背景的边缘人物。〔１７〕 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促使

他不受琐事干扰，专注于总统法律方面的事务以及自身团队的建设。在他的推动下，白宫

法律顾问也从一个虚职逐渐转变为独立而拥有实权的官僚机构。

“水门事件”后总统们对于法律咨询的重视使得在顾问人选上也变得更加慎重。福

特总统选择了他的亲密老友与专业助理菲利普·布琛（ＰｈｉｌｌｉｐＢｕｃｈｅｎ，１９７４－１９７７年担
任白宫法律顾问）担任这个白宫核心团队的重要角色。〔１８〕 卡特总统将该职务委任给竞选

顾问罗伯特·利普舒茨（ＲｏｂｅｒｔＬｉｐｓｈｕｔｚ，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担任白宫法律顾问）。〔１９〕１９７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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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特别顾问没有任何实权。其职责仅仅是向总统提交意见，而不是作为政府官员参与决策。参见 ＣｌａｒｋＣｌｏｆｆｏｒ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Ｃｏｕｎｓｅ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Ｍｅｍｏｉｒ，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ｐ．７５。根据回忆，Ｃｌｉｆｆｏｒｄ曾向其助手
ＧｅｏｒｇｅＥｌｓｅｙ表示：“将特别顾问被简单的认为是总统的律师是不全面的。”参见 ＣｌａｒｋＣｌｏｆｆｏｒ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ｌ
ｂｒｏｏｋ，Ｃｏｕｎｓｅ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Ｍｅｍｏｉｒ，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ｐ．２５９。
索伦森参加过很多肯尼迪政府的重大事务，但是这些并不涉及法律咨询。参见 Ａｒｔｈｕｒ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Ｄａｙｓ，ＪｏｈｎＫｅｎｎｅｄｙｉ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Ｍｉｆｆｌｉｎ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２００２，ｐ．９６０。
约翰逊总统提到迈克菲森参与了暂停对越南轰炸的讨论，以求的北越回到和平谈判中来。参见 ＬｙｎｄｏｎＢ．Ｊｏｈｎ
ｓｏｎ，ＴｈｅＶａｎｔａｇｅＰｏｉ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Ｈｏｌｔ，ＲｉｎｅｈａｒｔａｎｄＷｉｎｓｔｏｎ，１９７１，ｐｐ．４１０，４１８－４１９，５４０。
事实上，迪恩在被司法部长米切尔推荐给总统之前，根本没有见过总统以及白宫幕僚长。参见ＪｏｈｎＤｅａｎ，Ｂｌｉｎｄ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ｏｎ＆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１９７６，ｐ．１０。在尼克松总统就废除学校种族歧视的政策中，面对专业的法律问题，
总统选择向白宫顾问（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噶尔门寻求咨询，而后者的职责并不涉及法律领域。参见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Ｊｒ．，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ｆ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ＳｔａｆｆａｎｄＩｔｓ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Ｒｏｌｅ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８，
ｐｐ．４０－４３。
福特与布琛在大学时代是好友，福特参加参议院选举和副总统的任命时均得到了布琛的协助。参见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ｏｒｄ，ＡＴｉｍｅｔｏＨｅａｌ，Ｈａｒｐｅｒ＆Ｒｏｗ，１９７９，ｐ．５７，１０９。
利普舒茨之所以未获得总统的重用，是因为在司法部长贝尔看来，他是一位“和蔼谦恭的退休老律师”，而缺乏

“自信与进取心”。参见 ＣｏｌｉｎＣａｍｐｅｌｌ，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Ｃａｔｅｒ，Ｒｅａｇ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Ｈａｒｍｏ
ｎ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８８。



卡特用一名老练的华盛顿律师劳埃德·卡特勒（ＬｌｏｙｄＣｕｔｌｅｒ，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担任白宫法
律顾问）接替了利普舒茨。〔２０〕 老布什任期内总统法律顾问一直由博伊登·格雷（Ｃ．Ｂｏｙ
ｄｅｎＧｒａｙ，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担任总统法律顾问）担任。格蕾与老布什属于世交，〔２１〕在里根政
府中就一直担任布什副总统的法律顾问，建立了极其亲密与信任的工作伙伴关系。格蕾

在老布什政府中参与审议了《新清洁空气法修正案（ｎｅｗＣｌｅａｎＡｉｒＡｃ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美
国残疾人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ｃｔ）》和《新民权法案（１９９１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ｔ）》。〔２２〕

２．层级化清晰
此外，白宫法律顾问的专业性还体现在其在白宫幕僚团中位置的确立。随着总统直

属机构的专业化分工趋势愈发明显，其内部层级制也逐渐确立。总统幕僚长成为白宫办

公厅的管理者，统辖各个专业的顾问所组成的幕僚团队。法律顾问在日常工作中受幕僚

长的领导。

因此，幕僚长对法律顾问的人选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在里根的第二届任期中，唐纳

德·雷根（ＤｏｎａｌｄＲｅｇａｎ）被任命为白宫幕僚长，他随后将自己的高级助手彼得·威尔森
（ＰｅｔｅｒＷａｌｌｉｓｏｎ，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担任白宫法律顾问）推荐为白宫法律顾问。〔２３〕 一年后，雷
根因“伊朗门”〔２４〕事件被迫辞职，前参议院议员霍华德·贝克尔（ＨｏｗａｒｄＢａｋｅｒ）成为新任
幕僚长，并选择前助手卡尔瓦豪斯（Ａ．Ｂ．Ｃｕｌｖａ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担任白宫法律顾问）
担任白宫法律顾问。〔２５〕

３．团队化发展
为了适应专业化需要，白宫法律顾问建立起了自己的专业团队———白宫法律顾问办

公室（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在尼克松时代之前，白宫直属机构的工作人员
不存在专业上的分工，所有职员都是各个顾问共用的。迪恩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职助手，

随后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雇佣了两名辅助律师。〔２６〕

白宫法律顾问团队规模也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升而稳步扩大。１９８０年，法律顾问拥
有一个由６名律师组成的团队。〔２７〕１９８６年，菲尔丁的团队拥有８至１０名律师。〔２８〕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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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卡特勒很快投身到众多管理事务中，包括列席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会议，处理伊朗人质危
机以及与苏联的《战略武器条约（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ｒｍｓＴｒｅａｔｙ）》等事件。参见 ＣｏｌｉｎＣａｍｐｅｌｌ，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Ｃａｔｅｒ，Ｒｅａｇ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Ｈａｒｍｏｎ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８８．ＪｉｍｍｙＣａｒｔｅｒ，Ｋｅｅｐ
ｉｎｇＦａｉｔｈ：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ｋａｎｓａ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５１８，５２６。
参见 ＭａｒｙＭｃＧｒｏｒｙ，Ｇｒａｙ’ｓＦｉｎｇｅｒ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ｓｅｌ，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Ｍａｒ．２８，１９８９，ｐ．Ａ－２。
参见 ＰｈｉｌｉｐＣｏｍｂ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ｔＤｒｕｍｏｆＣ．ＢｏｙｄｅｎＧｒａ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Ｍａｒ．３１，１９８９，ｐ．Ｄ－１。
参见 ＥｒｉｃＥｆｆｒｏｎ，ＣｕｌｖａｈｏｕｓｅＡｓｓｕｍｅｓＫｅｙ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ｔ，ＬｅｇａｌＴｉｍｅｓ，Ｍａｒ．９，１９８７．转引自 Ｊｅｒｅｍｙ
Ｒａｂｋｉｎ，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Ｓｉｄ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５６，Ｎｏ．４，１９９３，ｐ．６３．
１９８６年，里根政府不顾国会禁令秘密与伊朗接触，通过向伊朗提供武器的方式换取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释放美国
人质。事件被披露后大批白宫官员受到牵连。

卡尔瓦豪斯曾是贝克尔在参议院的立法助手，在贝克尔退休后就职于华盛顿的一间律所。１９８７年卡尔瓦豪斯
就任法律顾问时，整个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完全陷入“伊朗门”事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因此，他并

没有过多的机会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ＶｉｃｋｉＱｕａｄ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ｓＨｉｓＯｎｌｙＣｌｉｅｎｔ，ＴｈｅＢａｒｒｉｓｔｅｒ，ｖｏｌ．１５，Ｗｉｎ
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８．
参见 ＪｏｈｎＤｅａｎ，Ｂｌｉｎｄ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ｏｎ＆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１９７６，ｐ．２８，３０。
参见 ＪｉｍｍｙＣａｒｔｅｒ，ＫｅｅｐｉｎｇＦａｉｔｈ：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ｋａｎｓａ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４７０－４８０。
参见ＤａｖｉｄＯ．Ｓｔｅｗａｒ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Ｌａｗｙｅｒ，Ａ．Ｂ．Ａ．Ｊ．Ａｐｒ．１，１９８６，ｐ．２３。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１４名并一直保持到老布什政府时期。〔２９〕 克林顿政府中，有一名总
统法律顾问，一名“总统常务副法律顾问（ＤｅｐｕｔｙＣｏｕｎｓｅｌ）”、两名“总统助理法律顾问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Ｃｏｕｎｓｅｌ）”和“总统法律顾问助理（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ｏｕｎｓｅｌ）”以及１３位助理律师。〔３０〕

如今，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拥有３３名雇员，其中２１名是专业律师。
在与总统幕僚长和首席国内政策顾问的职责分离出来后，建立一支专业化和规模化

的团队成了总统法律顾问的唯一职责。现在总统法律顾问团队已经完全由专业律师组

成，只涉及法律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白宫法律顾问对于总统的影响力，他不能

越级幕僚长或者民主政策顾问进入其他领域。如格雷所言：“作为法律顾问，我的职责是

解释法律问题而非涉足政治议题。”〔３１〕

三　美国总统设立法律顾问之理由

白宫法律顾问的创设始于二战后总统对于自身权力的强化，一些学者将这一运动其

称为“一元化”行政。〔３２〕 在这个过程中，总统的行动迫切的需要法律上的支持。同时，美

国社会对于宪法问题的讨论和立法机构中政党政治的影响使得总统无法从传统的顾问机

构获得协助。这些因素促使总统转而求助于直属机构，也使得白宫法律顾问在美国现代

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总统对官员道德问题的关注

白宫法律顾问受到重视的第一个因素是总统开始对官员职业道德的关注。受到官员

丑闻困扰的总统要求行政体系内部加强对政府雇员的监督，法律顾问是协助其处理相关

事宜的得力干将。

美国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与信息披露的基本体系由 １９７８年制定的《政府道德法
（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ｃｔ）》〔３３〕与１９８９年老布什政府通过的《政府道德改良法（１９８９Ｅｔｈ
ｉｃｓＲｅｆｏｒｍＡｃｔ）》〔３４〕构成。该体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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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参见 ＶｉｃｋｉＱｕａｄ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ｓＨｉｓＯｎｌｙＣｌｉｅｎｔ，ＴｈｅＢａｒｒｉｓｔｅｒ，ｖｏｌ．１５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８，ｐ．４４。
但实际法律顾问人数可能更多，为了避免规模过于庞大而被国会质询，总统法律顾问团队成员并不在《美国黄页

大全》上全部显示。而且，由于任命仅需总统同意，相较于总统提名经国会通过的司法部职位，白宫法律顾问团

队更容易招募成员。参见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Ｙ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ｋｆ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３（ｄａｔ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９３）。
格雷作为法律顾问的职责是在总统提名官员的过程中负责评议ＦＢＩ的背景调查和其他相关文件。因此，当总统
提名的国防部长托尔被参议院否决后，格雷被指责将关注点仅仅放在是否有不端行为，而忽视了参议院民主党

人可能借此进行政治攻击。对此，格雷回答道：“我不是政治性官员。……我的职责不是做出政治决断。在政治

上，对于托尔的提名我从一开始就不负任何责任。”参见 ＰｈｉｌｉｐＣｏｍｂ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ｔＤｒｕｍｏｆＣ．ＢｏｙｄｅｎＧｒａｙ，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Ｍａｒ．３１，１９８９。
所谓“一元化（ｕｎｉｔａｒ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行政理论是指总统拥有宪法所赋予的对于行政分支的最高控制权，以及对武装
部队的最高指挥权，总统要利用各种手段确保法律得以忠实的执行。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Ｋｅｌｌｅｙ，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ａｒ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ｏｒｇｅＷ．Ｂｕｓｈ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２００５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ｗｅｓｔ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ｐｐ．１１－１２。
参见ＳｕｚａｎｎｅＧａｒｍｅｎｔ，Ｓｃａｎｄａｌ，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Ｍｉｓｔｒｕｓ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ｉｍｅｓ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１，ｐｐ．４３－４７。
１９８９年《政府道德改良法》加强了公示要求并为前政府官员进行游说或咨询设置了更多的限制。具体内容参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ｔｒａｃｋ．ｕ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ｂｉｌｌｓ／１０１／ｈｒ３６６０，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３月８日。



一方面，法律对官员财产状况公示制度做了详细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很便捷查出官员

是否存在可能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国会立法创设了“独立检察官”制度。该职务由

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特别小组任命，拥有无限预算，无任职期限，不受政府部门的监

督与制约，也没有相关问责机制的束缚。独立检察官一旦任命，无论最后罪名成立与否，

都会对政府的声誉产生影响。

作为行政分支的首脑，总统应对官员的道德问题负责。由于财产公示涉及到复杂的

税务程序，白宫法律顾问承担了为官员提供技术指导的职责，并且在被提名的官员接受国

会与媒体审查之前进行预先的评估工作。〔３５〕 从老布什政府开始，白宫法律顾问团队的大

量资源都被用于官员“道德”事务。对政府官员道德与财产公示事务的管理构成了白宫

法律服务的重要部分。

（二）司法部独立性的加强

虽然白宫法律顾问通常被描述为“总统的律师”，但是依据宪法传统和相关法律规

定，总统的官方律师是司法部长。自从华盛顿时代开始，司法部长作为总统的内阁成员，

就担负着为行政部门提供法律咨询的职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白宫法律顾问成为总统首
要的法律意见来源。这一方面是白宫法律顾问相较于司法部的优势体现，另一方面由于

司法部自身选择与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

白宫法律顾问相较于司法部优势主要有三点：

第一，作为总统的私人法律顾问，白宫法律顾问完全效忠于总统，而司法部长有着本

部门利益的考虑。后者职责包括代表联邦政府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及犯罪指控、处

理有关和联邦政府的法律事务，以及向总统或政府部门部长就法律问题提供意见或建议。

但这两项职责有时会发生矛盾。２０世纪初，为了更有力的推行政策，总统往往任命党派
忠诚度可靠的人担任这一职位。〔３６〕 在此期间司法部与白宫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３７〕

“水门事件”导致两位司法部长因为党派操纵司法部的罪名而被判刑。〔３８〕 之后的总统在

选择司法部长时尽量避免政党化倾向。〔３９〕 在任命听证会上，媒体和国会对司法部独立性

的深切关注也使得多位司法部长声称将与白宫保持距离。司法部逐渐成为一个“政治中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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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根据Ｆｉｅｌｄｉｎｇ估计，他的办公室比前五年多筛选了４８００名候选人的经济状况以避免出现可能的利益冲突。参见
ＤａｖｉｄＯ．Ｓｔｅｗａｒ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Ｌａｗｙｅｒ，Ａ．Ｂ．Ａ．Ｊ．Ａｐｒ．１，１９８６。
哈定、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尼克松任命自己的竞选经理为司法部长，威尔逊、杜鲁门和两位罗斯福总统则将这

一职位给了本党主席或党内积极分子。参见 ＤａｖｉｄＯ．Ｓｔｅｗａｒ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Ｌａｗｙｅｒ，Ａ．Ｂ．Ａ．Ｊ．Ａｐｒ．１，１９８６，
ｐｐ．２０－２１。
１９７１年伦奎斯特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时，他对于自己曾经在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的行为辩护。在回应参议
院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质询：“你同样服务于大众”时，伦奎斯特说道：“当我担任副司法部长职位时，我的当

事人是总统与司法部长”。参见 ＤａｖｉｄＯ．Ｓｔｅｗａｒ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Ｌａｗｙｅｒ，Ａ．Ｂ．Ａ．Ｊ．Ａｐｒ．１，１９８６，ｐ．１９４。
１９７４年，国会调查委员会的主导者ＳａｍＥｒｖｉｎ提出一项议案，要求限制总统在司法部长任免上的权利，以将司法
部塑造成“一个监察委员会”。国会并不愿意诉诸于这样极端的方式，但它通过扩张联邦机构与部门的诉讼权

利来表达对司法部的不信任。参见 ＤａｖｉｄＯ．Ｓｔｅｗａｒ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Ｌａｗｙｅｒ，Ａ．Ｂ．Ａ．Ｊ．Ａｐｒ．１，１９８６，ｐ．１９９。
福特总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校长ＥｄｗａｒｄＬｅｖｉ，一个既没有政党背景也没有总统特殊关系的候选者。卡特总统任
命的司法部长Ｂｅｌｌ曾经担任过１５年联邦法官，并且没有参与卡特的竞选活动。参见 ＧｒｉｆｆｉｎＢｅｌｌ，ＲｏｎａｌｄＪ．Ｏｓ
ｔｒｏｗ，ＴａｋｅＣ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Ｍｏｒｒｏｗ，１９８２，ｐｐ．６３－６６。



立地带”。〔４０〕

第二，白宫法律顾问的运作方式较为灵活，且不易受到外界干扰。在实际运作中，白

宫顾问是总统的法律意见的重要，甚至唯一来源。相较于司法部长而言，白宫法律顾问离

总统更近，更容易得到总统的支持，更符合白宫行政机构的“内部顾问”的角色。〔４１〕 司法

部长与其他司法部高级官员的任命需要国会的批准，并受国会监督。而法律顾问及其助

手均为总统任命，并且在履职期间受到“行政保密原则（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的保护，可以
拒绝国会的质询。此外，白宫法律顾问是行政分工高度化和发展专业化的产物，责任单

一，目标明确，效率更高。

第三，司法部工作的延续性与高专业性削弱了总统对司法部的影响力。自１８７０年建
立以来，司法部逐渐建立起了法律专业化和政治独立的制度传统。由于工作性质和法院

的关系等原因，司法部成员需要高度的稳定性。即使是拥有强烈党派色彩的尼克松政府，

为了保持司法部工作的延续性也在其第一届任期时保留了约翰逊政府的司法部成员。〔４２〕

助理司法部长（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的职责之一就是保障该机构的工作远离民选政
府的政治压力。〔４３〕

除却白宫法律顾问自身的优势之外，在水门事件之后，司法部也开始愈加强调自身的

独立与专业化倾向。这凸显了白宫自己的法律顾问的重要性。首先，白宫法律顾问逐渐

成为总统与行政机关法律代表唯一的联系渠道。〔４４〕 其次，随着司法部刻意地与总统保持

距离，白宫法律顾问逐渐成为总统获取独立的指导与法律意见的重要来源。在一些事务

上，总统甚至完全不再与司法部商议。白宫法律顾问已经成为总统的一个重要的拥有独

立性的参谋，司法部逐渐沦为执行者。〔４５〕

后水门时代，白宫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更加复杂化，而与司法部的紧张关系使得总统

最终选择建立自己的法律团队。〔４６〕 这些白宫专属律师们的工作范围不仅限于政府内部

道德伦理事务，而且也开始接手处理其他原先由司法部负责的法律事务。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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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参见ＣｏｒｎｅｌｌＣｌａｙｔ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２，
ｐｐ．１４３－４５．有关Ｂｅｌｌ的回答，参见ＮａｎｃｙＢａｋ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Ｌｏｙａｌｔｉｅｓ，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ｆ
ｆｉｃｅ，１７８９－１９９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Ｋａｎｓａ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５１－５６。
介于没有总统承认相较于公众信赖的司法部办公室，他更依赖于私人顾问。因此，白宫法律顾问对总统决策的

影响是隐性的。他们在总统的决定中尽量不留痕迹。凭借律师保密守则和“行政保密原则”作为依据隐藏于总

统的交流档案。关于法律顾问的建议细节都是难以获得的。此外，总统可以像对待其他白宫幕僚一样以个人喜

好与需求撤换法律顾问。而且法律顾问的职责随着政府的更替也变化多样。参见ＪｅｒｅｍｙＲａｂｋｉｎ，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ｓＳｉｄ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５６，
Ｎｏ．４，１９９３，ｐ．８８。
参见 ＲｅｂｅｃｃａＭａｅＳａｌｏｋａｒ，ＴｈｅＳｏｌｉｃｉ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ｗ，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５５。
ＦｒａｎｋＷｏｚｅｎｃｒａｆｔ，ＯＬＣ：Ｔｈｅ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Ａｃｒｏｎｙｍ，Ａ．Ｂ．Ａ．Ｊ．ｖｏｌ．３３，１９７１。
参见ＪａｍｅｓＳｔｒｉｎｅ，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２，ｐｐ．１１７－１１８。
参见 ＮａｎｃｙＢａｋ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Ｌｏｙａｌｔｉｅｓ，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ｆｆｉｃｅ，１７８９－１９９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ｏｆＫａｎｓａ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４６－１４７，１６１－１６３。
水门事件中，总统要求司法部司法部长解除“独立检察官”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Ｃｏｘ的职务，遭到拒绝。因此，造成了总统与
司法部的关系紧张。也影响了之后的总统与司法部的关系。



（三）总统需面对重大的宪法问题

如果说政府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使得总统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法律团队，而白宫与

司法部的微妙关系提升了该团队在专业领域的作用，那么白宫法律顾问获得重要地位则

根源于总统对宪法问题的关注。总统对于宪法问题的关注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宪法问题处理不力。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宪法问题在美国
政治领域中变得愈加重要。联邦最高法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激烈的争议始于

１９７３年关于堕胎的罗伊诉韦德案（Ｒｏｅｖ．Ｗａｄｅ）。在回应这些数量巨大的宪法争议时，最
高法院因为司法的保守性与程序性因素未能及时满足社会的期望。〔４７〕

第二，社会压力要求总统就宪法争议表明立场。宪法争议不仅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两

极分化的境地，〔４８〕也加大了两党的政治分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南方的民主党
人坚决反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Ｂｒｏｗｎｖ．Ｂｏａｒｄ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判决和早期废除学校内
种族隔离的运动，而许多共和党人成为了民权联盟的领军人物。而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
一切发生了逆转，共和党的总统们谴责“配额”（ｑｕｏｔａ）制度并要求限制“强制校车”
（ｆｏｒｃｅｄｂｕｓｉｎｇ）的实行，〔４９〕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们则将其作为政党策略加以辩护。〔５０〕

１９７６年，共和党将平权法案（Ｅｑ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作为施政纲领，而民主党转而赞同
堕胎。〔５１〕１９８０年，共和党赞成生命优先原则，而民主党支持选择优先。〔５２〕 总统候选人们
在竞选阶段就必须在这些问题上表明立场以获取选票。

第三，两党分别执掌白宫与国会的情况使得党派分歧进一步演变为国家机构间的斗

争。原则上，与共和党的总统一样，民主党的总统应当有很多理由为总统特权辩护。因为

白宫常常掌握在共和党手中，因此不论总统是何党派，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往往会对总统

的主张不屑一顾。基于同样的原因，共和党的总统在面对本党并不占优势的国会注定会

采取强硬的姿态。〔５３〕

在这些事件中，总统必须回应选民的期待。但由于宪法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总统

经常有着种种顾虑并保持着政治上的高度谨慎。〔５４〕 在总统是否介入，何时介入、如何介

入宪法争议的决策过程中，法律顾问是唯一的参与者。虽然总统大多系法律人出身，但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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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参见ＭａｒｔｉｎＳｈａｐｉｒｏ，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ｆｒｏｍＢｕｒｇｅｒｔｏＲｅｈｎｑｕｉｓｔ，Ｔｈｅ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ｔｈｏｎｙＫｉｎｇ
ｅｄ．，２ｄｅｄ．，ＡＥ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２３。
ＫａｒｅｎＯ’Ｃｏｎｎｏｒ，ＬｅｅＥｐ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ｔｔｈｅａｎ
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ｗｅ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ｐｒｉｌ２８－Ｍａｙ１，１９８２．
“配额制”与“强制校车”是废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所采取的措施，前者是指在法律规定的企业或政府部门，必

须雇佣一定比例的有色人种；后者是为了确保有色人种青少年能自由选择学校，学生不论种族必须乘坐校车。

参见ＨｕｇｈＤａｖｉｓＧｒａｈａｍ，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Ｅｒａ：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６０－１９７２，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４４３－４４９。
参见 ＪｅｒｅｍｙＲａｂｋｉｎ，ＪｅｒｅｍｙＲａｂｋｉｎ，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Ｓｉｄ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５６，Ｎｏ．４，１９９３，ｐ．９０。
参见ＪｅｒｅｍｙＲａｂｋｉｎ，ＪｅｒｅｍｙＲａｂｋｉｎ，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Ｓｉｄ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Ｌａ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ｖｏｌ．５６，Ｎｏ．４，１９９３，ｐ．９１。
参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ＭａｒｔｉｎＳｈｅｆｔ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ｙＯｔｈｅｒＭｅａｎｓ，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０，ｐｐ．１６－１９。
参见 ＣｏｒｎｅｌｌＣｌａｙｔ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２，
ｐｐ．１４３－１４５。



及到宪法问题还是需要该领域专家的协助，因此历任白宫法律顾问都是宪法领域的专家，

他们为总统应对宪法问题给予了强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限制了总统将司法部长作为亲信对待。此外，总统还

必须从与国会的“党派争端”中脱身，应对紧迫的宪法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白宫自己的

法律顾问正是从根本上满足了总统对于这些问题的需求，因此在总统的直属机构中担当

重要角色。

四　白宫法律顾问的职责

在创设之初，白宫法律顾问不是一个专业化职位，其职责完全由总统决定，在各届政

府中也经常发生变化。自“法律顾问”的职位被正式确立开始，其职责也被固定下来。

白宫法律顾问又被称为“总统的律师”，这说明一方面，他们和普通律师一样向当事

人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另一方面，当事人是总统，因此涉及的法律问题比较特殊，大部分都

集中在宪法领域。白宫法律顾问的职责也集中在对宪法的实施与解读。

白宫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有以下方面：

（一）为总统行使权力寻求宪法依据

美国宪法条文简洁，是一部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法典。其条文的弹性给宪法解释留下

了非常大的空间，但这也产生了各种分歧。白宫法律顾问的首要职责就是站在总统的立

场上解释宪法和法律，为总统的行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宪法依据。白宫法律顾问对于

法律的解释范围很广泛。这在布什政府时期的“反恐战争”中显得尤为突出。

首先，白宫法律顾问要承担宪法的解释任务。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总统是美国陆

军、海军和民兵的总司令，有权使用武装力量对抗他国或其他政府的军队。９．１１事件彻
底暴露了美国政府在针对“非国家或无国籍战斗人员”进行的恐怖袭击的漏洞。为应对

新的恐怖主义威胁，国家必须弄清措辞简单而又模糊的宪法条款的真实含义。总统、法

院、国会、学界和媒体都投入进了这场历史大争论中。作为总统的首席法律顾问，白宫法

律顾问是这场争论的主要参与者和主导者。

其次，白宫法律顾问还负责解释国会立法、总统行政命令以及国际公约。９．１１事件
发生后，总统与国会合作，很快通过了《１０７－４０公法法案（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Ａｃｔ１０７－４０）》，该
法给了总统“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授权（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ｓｅ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ＡＵＭＦ）”。规定总统可以“针对任何他所认定的计划、授意、实施和协助恐怖分子
发动９．１１袭击的国家、个人和组织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武力对抗……以保证美国未来不受
到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５５〕白宫法律顾问协助总统扩充了该法的适用范围，以支持美

国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此外，白宫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解释还涉及到军事法庭的建立〔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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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１０７－４０，１１５Ｓｔａｔ．２２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２００１．
参见 ＢｒａｄｌｅｙＨ．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ｏ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Ｓｔａｆｆ，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７３。



以及对于“敌对战斗人员”的身份认定。〔５７〕

最后，针对具体法律的实施问题，白宫法律顾问就“法案签署声明（ｓｉｇ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的效力与司法部进行了长期的争论。１９９４年，副司法部长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ｌｌｉｎｇｅｒ向白宫
法律顾问ＡｂｎｅｒＭｉｋｖａ建议：“如果总统向国会和公众声明他将拒绝执行正在签署的法
案，那么这个行为是违宪的。如果总统反对国会制定的法案，应当直接行使否决权。”〔５８〕

２００６年８月，美国律师协会（ＡＢＡ）也就该问题提交了一份报告，与司法部长持有相似的
观点。

作为“法案签署声明”的起草者，白宫法律顾问Ｆｉｅｌｄｉｎｇ在与白宫幕僚团成员进行讨
论后作出了回应。他继续坚持“法案签署声明”的合宪性：“不必担心‘声明’的问题，因为

总统不能修改宪法，而且适时向国会和民众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总统政治德行的表现。”〔５９〕

（二）协助总统任命官员

在美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拥有行政官员的任命权。〔６０〕 包括政府内阁成

员在内的各级官员都应由总统任命，但必须经过参议院表决通过才能生效。

白宫主要从候选人的个人品格，政治能力以及私人财政状况等方面考虑提名人

选。〔６１〕 白宫法律顾问团队设有专门的律师，负责审查候选人的个人行为与财政情况。他

们要负责收集信息以评估潜在的利益冲突。如果发现问题，将向白宫法律顾问和总统办

公厅主任汇报。调查的具体内容包括：家庭婚姻忠诚度，是否酗酒，为家政人员所缴纳的

社保税等。１９９３年克林顿的提名的两位司法部长候选人因为雇用非法移民，并没有缴纳
相应的社保税而遭国会否决。〔６２〕 因此，在进入国会批准程序之前，白宫法律顾问要确保

候选人没有任何污点，以免令总统陷入尴尬的境地。

当任命涉及到检察官、联邦法官或者政府其他机构的法律顾问，白宫法律顾问是候选

人背景审查的首要机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政府司法官员的任命都被认为属于司法

部职权范围，审查过程也是白宫与司法部合作。随着总统对于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加强，

从１９８１年开始这项工作完全由白宫法律顾问接手。〔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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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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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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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ｌｌｉｎｇｅ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ｆｏｒＨｏｎ．ＡｂｎｅｒＪ．Ｍｉｋｖａ，ｃｏｕｎｓｅｌ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１９９４．
参见 ＢｒａｄｌｅｙＨ．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ｏ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Ｓｔａｆｆ，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７６。
美国宪法第２条第２款：“总统有权提名，并于取得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后，任命大使、公使及领事、最高法院的
法官，以及一切其他在本宪法中未经明定，但在未来将依法律的规定而设置之合众国官员……”

参见 ＢｒａｄｌｅｙＨ．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ｏ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Ｓｔａｆｆ，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６９。
“保姆门（Ｎａｎｎｙｇａｔｅ）”事件，１９９３年克林顿总统先后提名佐伊·贝尔德（ＺｏＢａｉｒｄ）与金伯·伍德（ＫｉｍｂａＷｏｏｄ）
为司法部长候选人，经曝光他们孩子的保姆是非法移民，并且两人未支付相应的社保税，因此遭到国会否决。之

前白宫法律顾问发现了该问题，但未引起总统的重视。该事件致使克林顿政府的司法部长难产。对于提名人家

政人员的审查也变得更加严格。参见 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Ｐａｒｔｓｏｆ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ｓＲｅｃｏｒ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Ｓｏｍｅ
ＣｌｉｎｔｏｎＢａｃｋｅｒｓ，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３，１９９３．Ｌｅｗｉｓ，ＮｅｉｌＡ，Ｗｏ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Ｃｌｉｎｔ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Ｃａｂｉ
ｎｅ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Ｉｔ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Ｄｏｎｅ：ＺｏｅＢａｉｒｄ，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５，１９９２。
这项集权措施引发了司法部官员的不满，１９７７年，卡特政府的司法部长贝尔将此视为“对于司法部权力范围的
粗暴侵犯”，他声明该行为“等同于将筛选变成一项政治选择……我考虑辞职。”参见 ＧｒｉｆｆｉｎＢｅｌｌ，ＲｏｎａｌｄＪ．Ｏｓ
ｔｒｏｗ，ＴａｋｅＣ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Ｍｏｒｒｏｗ，１９８２，ｐ．４２。



通过调查筛选出名单后，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将在白宫举行面试。普通法官和法律

顾问的面试由白宫法律顾问团队的一般成员主持。当任命涉及上诉法院法官时，白宫法

律顾问和副顾问会邀请一位前国会听证委员会的书记员共同参与面试。在每周的最高级

别的司法事务会议上，法律顾问向总统汇报结果，并最终确定提名人选。

提名做出后，白宫法律顾问与法律事务助理要与任命委员会的成员就审议流程和时

间进行磋商。实际运作中，由于政党政治和官僚体制等原因，国会听证程序的效率与白宫

的期望存在很大落差，因此白宫法律顾问需要经常与国会沟通并敦促委员会的工作。〔６４〕

（三）对总统赦免案的审议

宪法第２条赋予总统发布“缓刑和赦免的权利……”白宫法律顾问负责审核所有提
交到白宫的赦免申请。正常的赦免流程是首先申请人将赦免的“正式申请”提交给司法

部负责赦免事务的律师，后者撰写一份５００字的报告，由司法部长呈交白宫。在白宫内
部，法律顾问与内部工作人员讨论后向总统提交一份说明。

在克林顿任期的最后一天，总统对１４０多人给予特赦，涉及３６个判决。其中包括克
林顿的兄弟罗杰、中情局前局长多伊奇、白水案重要人物麦克杜加尔等。〔６５〕 尤其是对于

富豪里奇的赦免，被认为有政治献金的嫌疑。社会组织“司法观察（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Ｗａｔｃｈ）”因此
向法院起诉，要求政府公开相关文件。联邦地区法院支持司法部的主张，引用“总统通讯

保密权”对抗公开申请。“司法观察”继续上诉，２００４年５月，哥伦比亚上诉法院赞同地区
法院援引“总统通讯保密权”对白宫文件的保护，但是否决了将这一保护延伸到司法部内

部文件的主张。上诉法院指示地区法院对司法部文件做出区分。〔６６〕

（四）白宫雇员的职业道德督导

对于新当选的总统和他的幕僚团队，与白宫雇员联系紧密的职业道德问题是一个陌

生的领域。因此，法律顾问成为白宫“官方指定的特别道德机构”，负责协助总统和白宫

各个部门处理相关事宜，同时也肩负着白宫雇员的道德监督与教育事项。从尼克松政府

开始，法律顾问还参与编写了白宫内部员工手册。该手册列出相应的工作规则，便于新雇

员快速熟悉工作。

（五）联邦法律简报的审查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总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被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
在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会要求司法部就相关问题提供相应的政府法律简报（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ｒｉｅｆｓ）。总统希望能够更多地获得相关法律问题的信息，因此要求司法部长与司法部常
务副部长（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主管）将该简报也呈送白宫。最初这项要求很少被提

起，司法部也不愿意将这些文件完全交给白宫。在总统与内阁各个部门的权力争夺中，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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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参见 ＢｒａｄｌｅｙＨ．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ｏ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Ｓｔａｆｆ，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７０。
关于赦免名单总统没有按照惯例征求白宫法律顾问的意见。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ｗｐｓｒｖ／
ａｐ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１０１２０／ａｐｏｎｌｉｎｅ１３５２３９＿０００．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
地区法院最后认定４３４１页文件中，９１５页不属于保护范围，应当公开。案件最后的结果是，司法部公开了这９１５
页文件，但是所有相关内容都被涂黑。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Ｗａｔｃｈ，Ｉｎｃ．
Ｖ．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ｃｈ２８，２００３，ｐ．３．



宫法律顾问与司法部之间关于法律与政治的争论是最激烈的。“毫无疑问，如果总统的

幕僚们占了上风，所有司法部面临的议题都应当遵循政治性高于法律性的原则。那么作

为全国政策决定中心的白宫自然将有权主宰一切。”〔６７〕

这场争论持续了３０年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白宫将审查所有简报。在２００８年
“哥伦比亚特区禁枪违宪案”中，司法部常务副部长提交给法院的政府法律简报事先经过

了白宫法律顾问的审查。〔６８〕

（六）总统应急手册的编订与执行

白宫法律顾问应当负责所有与总统有关的法律事务，其中也包括危机时刻的法律应

对措施。所谓“应急手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Ｂｏｏｋ）”是指当总统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危及权力行使
时白宫的应对策略。该手册源于１９８１年里根遇刺事件。白宫的混乱状况使得法律顾问
菲尔丁认识到有必要编写一本手册，对相关法律规定和流程进行说明。〔６９〕

老布什成为总统后，他的法律顾问格雷继续完善了这本手册。在这本被描绘为“全

面指南”的小册子里，包含了从假设总统遇刺到继承人任职的全部过程。总统幕僚长、法

律顾问、白宫医生、副总统幕僚长、秘书处主管和其他少数人都拥有一本手册。在此之后

历届总统的法律顾问都会为该手册补充最新的内容。这也成为唯一一份在新老总统间流

传的白宫法律文件。

综上所述，除却某些专属于白宫的特权之外，大部分白宫法律顾问有关法律方面的职

权都源于司法部。这一方面体现了总统要求一个高效的法律机构以迅速面对各种挑战，

毕竟，离总统更近忠诚度更高是白宫法律顾问所具备的特殊优势；〔７０〕另一方面，总统权力

的扩张和政府行政部门官僚化的矛盾迫使总统选择避开内阁部门，转而建立自己的直属

行政机构，而白宫法律顾问则填补了总统对于法律问题咨询的空白。

五　白宫法律顾问制度的影响

白宫法律顾问制度具有很强的时代与地域特色。该制度一方面其体现了公共权力运

作方式理性化与运作主体专业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总统制权力扩张的产物。自美国

白宫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之后，很多国家相继建立了类似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法律顾

问制度。一些国家都与美国有着相似的政治组织模式，在法律顾问制度的权责范围、运作

方式上，也受到了美国制度的影响。

（一）建立类似白宫法律顾问制度的国家

１．墨西哥。１９７６年墨西哥《联邦公共管理法（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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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ＧｒｉｆｆｉｎＢｅｌｌ，ＲｏｎａｌｄＪ．Ｏｓｔｒｏｗ，ＴａｋｅＣ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Ｍｏｒｒｏｗ，１９８２，ｐｐ．２９－３０．
参见 ＢｒａｄｌｅｙＨ．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ｏ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Ｓｔａｆｆ，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７２。
参见 ＷｈｉｔｅＢｕｒｋｅｔｔＭｉｌｌ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ｌｅｒ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ｓａｂ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ｆｔｈ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８８，ｐ．７。
在白宫看来，司法部“太过遥远”，在“２０个街区之外”。当总统提出“我们该怎么办？”时，白宫法律顾问必须快
速准确地找到解决办法。而这一要求是司法部无法满足的。参见 ＢｒａｄｌｅｙＨ．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ｏ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Ｓｔａｆｆ，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６７。



ｔｉｏｎ）》设立了总统法律顾问办公室，法律顾问可以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这个机构的主
要职能是：为总统指派的事务提供法律技术上的支持；就与外国签订的协议与向国会递交

的立法议案提供法律咨询；对法规、行政命令和其他法律文件进行审查；代表总统进行诉讼。

２．土耳其。根据 １９８２年的“总理组织法（Ｂａ爧ｂａｋａｎｌｉｋＴｅ爧ｋｉｌａｔｉＨａｋｋｉｎｄａＫａｎｕｎ
ＨüｋｍüｎｄｅＫａｒａｒｎａｍｅｎｉｎＤｅｇ　

＾

ｉ爧ｔｉｒｉｌｅｒｅｋＫａｂｕｌüＨａｋｋｉｎｄａＫａｎｕｎ）”〔７１〕，土耳其总理府设有法
律服务部（ＨｕｋｕｋＨｉｚｍｅｔｌｅｒｉＢａ爧ｋａｎｌｇ　　　

＾

），其职责是：为政府部门提供法律、财务和刑事程
序以及法律纠纷方面的法律服务；当总理就职权问题与其他部门发生纠纷时，提供法律咨

询；就总理府或国务院行使权力提供法律意见；在诉讼中代表总理；在国际法院和仲裁机

构捍卫土耳其总理的权利。

３．俄罗斯。１９９１年，俄联邦总统叶利钦命令在总统办公室下建立了国家法律部
（ＳｔａｔｅＬｅｇ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７２〕 该部门拥有３０６位雇员，主要任务是在总统行使职权时提供
法律协助。部门的负责人享有总统助理级别。２００４年做了修改：由总统法律顾问领导；
拥有３名副部长，１５个下属部门；工作集中在法律领域，主要任务包括向总统提供法律咨
询、起草法案以及与国家立法机构就法律草案进行协商等。〔７３〕

４．阿根廷。基于２００２年第３５７号法案，阿根廷设立了法律事务副国务卿（Ｕｎｄｅｒ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Ｌｅｇ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其职责主要有：为所有总统指派的事务提供法律咨询；协助总统
提出立法动议；在总统签署前，对法规、行政命令和其他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向总统办公室

的其他部门提供法律咨询。

５．巴西。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８日，巴西通过了第１０６８３号法令，设立了民事办公室。该机
构的主要职责有：协调和整合政府法案；事先对总统行为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分析议

案的优点、适当性与兼容性，为政府部门适用提供指导；对联邦公共机构的行为进行评估

与监督；促进政府文件的保存与公开。

上述这些国家中，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与美国一样实行完全总统制。总统既是国

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拥有独立的最高行政权，一切重大决策均由总统一人决断，因而总

统构成国家政权结构的中心。因此，这些国家的法律顾问是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

直属机构，直接向国家元首负责。俄罗斯虽然属于半总统制国家，但是在近些年的政治实

践中，随着总统的权威越来越大，也建立了直接向总统负责的庞大法律顾问机构。

（二）司法部作为国家领导人法律顾问的国家

除上述这些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采纳了政府法律顾问的制度，不为国家领导人专设个

人法律顾问，由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法律部门承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法律顾问的职责。

１．英国。总检察长（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７４〕承担该法律咨询的职责，该机构被要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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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Ｎｏ．３０５６（Ｏｃｔ．１０，１９８４，ａｓｌａｓｔａｍｅｎｄｅｄｂｙＬａｗＮｏ．６３３２ｏｆＪｕｎｅ３０，２０１２），１８５５０ＲＥＳＭ?ＧＡＺＥＴＥ（Ｏｃｔ．
１９，１９８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ｖｚｕａｔ．ｇｏｖ．ｔｒ／ＭｅｖｚｕａｔＭｅｔｉｎ／１．５．３０５６．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
Ｄｅｃ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Ｎｏ．３２２ｏｆＤｅｃ．２７，１９９１．
Ｄｅｃ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Ｎｏ．６６９ｏｆＭａｙ２８，２００４．
在英联邦国家，总检察长是官方的首席司法官员，即司法部长。但由于该职位通常先于司法部设立，所以一般译

为总检察长，而非司法部长。该职位源自中世纪国王的法律代理人（Ｋｉｎｇ’ｓＡｔｔｏｒｎｅｙ）。其职责是为王室与政府
等机构提供法律咨询，代表王室起诉和应诉，代表政府参加诉讼活动等。参见《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６页。



首相和内阁提供高水准的和及时的法律协助”。〔７５〕

２．法国。总统和总理的内阁中都设有司法顾问（ＡｄｖｉｓｏｒｆｏｒＬｅｇ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一职，但法
律没有确立这两个机构的职责范围。〔７６〕

３．德国。联邦总理（政府首脑）法律意见来源众多，除了联邦司法部长（ＦｅｄｅｒａｌＭｉｎ
ｉｓｔｅｒ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作为官方法律顾问向政府提供法律咨询外，总理也可以委托私人律师事务
所提供相应意见。此外，总统（国家元首）府也下辖法律事务部门，该机构仅就宪法问题

向总统提交法律意见。〔７７〕

４．日本。内阁法制局（Ｃａｂｉｎｅ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负责向首相与其他内阁成员提供法
律意见。〔７８〕

５．加拿大。联邦司法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负有义务为联邦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提
供法律意见。此外，总理办公室可以临时任命“特别法律顾问”。〔７９〕

６．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总检察长（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是司法部的负责人，也是内阁成
员；但承担政府首席法律顾问的是副总检察长（Ｓｏｌｉｃｉ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后者也是政府的出庭
律师。〔８０〕

７．印度。司法和法律部的法律事务司（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ｇ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Ｌａｗ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负责中央政府的法律咨询工作，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由司法部长（Ａｔｔｏｒ
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担任。〔８１〕

８．以色列。司法部长（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负责向政府部门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提
供法律建议。他的职责还包括为国家元首提供法律备忘录以及法案的评估。〔８２〕

９．希腊。宪法规定设立国家法律顾问（Ｌｅｇ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该职位负责政府的
法律事务咨询以及在诉讼中代表国家。〔８３〕

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潮流的今天，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应当考虑法律因素。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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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参见英国总检察长办公室网站，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ｆｆｉｃｅ，
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
参见法国总统网，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ｙｓｅｅ．ｆｒ／ｌ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ｃａｂｉｎｅｔｄｕ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ｅｌ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Ｆｒ．）．访
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
参见德国总统网，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ｐｒａ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ｅ／ＥＮ／Ｈｏｍｅ／ｈｏｍｅ＿ｎｏｄｅ．ｈｔｍｌ；ｊ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
１２８ＣＡ２ＤＤ７Ｃ７Ｄ８Ａ１ＤＢＦＣ６Ｃ６３１Ｆ５Ｅ４６４Ｄ６．２＿ｃｉｄ２９３，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
参见日本内阁法制局网站，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ｂ．ｇｏ．ｊ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ｏｕｔ．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８日。
Ａｂｏｕｔ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ｃ．ｃａ／ｅｎｇ／ａｂｔａｐｄ／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
２月７日。
参见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
ｒｅｃｔｏｒｙ．ｇｏｖ．ａｕ／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ｅａ０＿ｌｆ９９＿１２０．＆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ｔ＆ｄａｃ９ｂ０ａｄ－２９ｂ４－４５０１－８０ｂ８－３４０ｃ０８５ｆ５ｂ９４，访问
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Ｉｎｄｉａ．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ｉｃ．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４
年２月７日。
参见ＧａｄＢａｒｚｉｌａｉ，Ｔｈ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Ｉ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资料来源：ｈｔ
ｔｐ：／／ｅｎ．ｉｄｉ．ｏｒｇ．ｉ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ｄｉｐ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ｂｒｅｗ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ｐｅｒｓ／ｔｈ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ｐｒｏｓｅｃｕ
ｔｏｒ％Ｅ２％８０％９４ｉ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
参见 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Ｌａｗ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Ｌｅｇ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ｔｏ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Ｓｔａｔｅ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４。



而各个国家的法治传统，政府架构和政治理念都不相同，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获取法律

咨询的方式是多样的。美国白宫法律顾问模式开创了一种新的路径，并已经获得了一些

国家的肯定和借鉴。如何将其与政府体系相协调是该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

六　结　论

白宫法律顾问制度是美国总统在面对新时期挑战的应对措施。自２０世纪中期以来，
国内外局势的复杂化使得总统被赋予了更大的期望与责任，他必须在传统的行政机构之

外寻求新的支持。通过制度上创新，总统建立了自己的直属机构。白宫法律顾问的权限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在宪政体系中的地位。这也防止了该机构的无限扩大。在推行总

统的政策时，该机构需要与政府的其他法律机构合作。

在实际运作中，白宫法律顾问以其灵活高效的运作，专业素养以及忠诚赢得了总统的

信任。他们在美国总统行政体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白宫法律顾问因为社会实际问题而

创设，在实践中发展，进而又对美国的宪政体系产生影响。该模式不仅在美国获得了成

功，在其他一些国家也获得了肯定。许多国家均设立了国家元首法律顾问制度。

我国正在推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法治中国是密不

可分的。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前提下，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与环节都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下

展开。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首次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

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已经开始了法律顾问

制度的尝试。〔８４〕 在此时，重新审视美国白宫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流程，对于我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与法治中国建设也具备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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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ｏｄａｙｔｈ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ｓａｎ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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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ｄｏｆＳｔａｔｅ（ｈｅａｄ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ｈｉｓ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ａｌｓｏ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ｏｗｎｓｔ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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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湖南省委省政府法律顾问团正式宣布成立。




